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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科学学院 2025 年本科生集中考核转专业 

工作实施细则 

依据《吉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校发〔2024〕

201 号）和《关于开展 2025 年本科生集中考核转专业工作的通

知》的有关要求，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工作原则 

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按照“公布计划、统一调控，

尊重个性、双向选择，公开程序、择优录取”的总要求，坚持德、

智、体全面衡量、择优选拔，突出对转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、

创新精神和专业认知的考查。 

二、组织管理 

学院成立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学院工作组）

和本科生转专业监督小组（以下简称学院监督组）。 

（一）学院工作组 

组  长：都兴林 

副组长：吴涛、郑蕊 

成  员：边鸣镝、席景会、边少敏、秦建春、闫帆、刘金亮、

翟璐璐、石武良、苏胜忠、温海娇、高梦玉、冯振宇 

（二）学院监督组 

组  长：田进 

成  员：张祥辉、王英、姜长松、缪伊玲、翟璐璐、崔馨云、

单晓辉、王聚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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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工作组负责制定学院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、确定相关

专业接收转入的报名条件、审核拟转出学生申请资格、组织申

请转入学生的考核录取等工作。 

学院监督组对学院转专业工作进行监督，受理学院转专业工

作中的异议和申诉。学院监督组组长列席学院工作组会议。 

三、接收计划、报名条件及报名方式 

（一）接收计划 

植物生产类拟接收转专业人数 34 人，其中 2024 级学生拟接

收 25 人， 2023级学生拟接收 9 人。 

（二）报名条件 

1.符合《吉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校发

〔2024〕201 号）第三章转专业的基本条件。 

2.符合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中相关体检

要求；无色弱色盲、无身体残疾、无重大疾病，心理健康。 

3.只接收高考理工类考生（高考不分文理科的省、市考生不

受此限制），且有一定的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基础。文史类考生不

接收。 

4.高考语种限英语，不接收其他语种。 

5.申报转专业的学生第一学期或前三学期学习期间无作弊、

无违纪（不含已解除处分者）、无学业预警等问题；不接收挂科

超过两门的学生。 

6.热爱农业。对植物生产类各专业有学习兴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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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报名方式 

凡符合《吉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校发

〔2024〕201 号）有关要求和我院报名条件的学生均可申报。已

通过集中考核转专业转到新专业的学生不可报名。适应期内放弃

的可以再次报名。 

植物科学学院网站（https://zky.jlu.edu.cn/）发布学院转

专业工作细则、转专业考核安排。 

有意愿报名的同学可在 2025 年 2 月 27 日之前加入植物科

学学院 2025 年转专业工作群，QQ 群号 751154893。转专业有关

信息会在工作群发布。 

申请报名参加学院植物生产类专业转专业同学，在完成系统

报名的同时，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前将本人简历、蓝底成绩单、

原学院转专业绩点排名电子版发至邮箱 wenhj@jlu.edu.cn，文

件名命名：姓名+学院+转专业申请材料。学院线下审核材料时间

截至 3 月 23 日 16:00。 

四、考核方式 

1.提前在学院网站公布学院考核时间、地点及考核要求。 

2.报名成功且资格审核通过的学生可进入学院考核环节。

学院考核方式为面试。考核内容为综合素质测试和现场抽签命

题测试，面试成绩=综合素质测试+命题问答测试，总分 100

分。 

3.面试注重考查学生学习新专业的潜在能力和特殊专长，采

https://zky.jlu.edu.cn/
mailto:wenhj@jl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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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现场评分的方式进行有序评定。依据面试成绩进行排名。学院

按照接收计划和面试成绩确定拟录取人选。按照接收计划，确定

“拟录取”（100%）、“递补”（不少于 30%）、“拟不录取”三种类

型拟录取学生名单，并在学院网站公示后报本科生院教学管理办

公室进行最终录取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1.在转专业面试前放弃面试资格的同学，需提前 2 天告知我

院。在学院拟录取名单公示后选择放弃录取资格的同学，需在办

理学籍变动前，向我院提交书面放弃声明。 

学生转入新专业后因不适应新专业学习等原因自愿申请放

弃并转回原专业学习的，可于学籍异动后一个月内在网上办事

大厅提出申请放弃，经审批后转回原专业继续学习，超过一个

月的不予受理。 

2.学院大类分流在转专业工作结束后进行。转入的大一学生

随学院 2024 级植物生产类本科生一起专业分流选专业。转入的

大二学生，需降级到 2024 级植物生产类，进行专业分流选专业。

公共基础课已获得的学分，可根据 2022 版培养方案课程进行部

分置换。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需从第 3 学期开始修读。 

六、监督方式 

1.转专业工作中相关人员须按照《吉林大学关于进一步强化

工作回避制度建设的意见》（校发〔2020〕94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2.本实施细则由学院工作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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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温海娇    

联系电话：87836280 

电子邮箱：wenhj@jlu.edu.cn 

监 督 人：田进 

监督电话：87836252 

学院网站：https://zky.jlu.edu.cn/ 

 

 

植物科学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5 日 

mailto:wenhj@jlu.edu.cn

